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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署理律政司司长动议二读《2023 年刑事诉讼程序（修订）条例

草案》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以下是署理律政司司长张国钧今日（五月三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

动议二读《2023 年刑事诉讼程序（修订）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23 年刑事诉讼程序（修订）条例草案》（《条例

草案》）。  

 

目的  

 

  《条例草案》的目的，是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221

章），以订定两项法定上诉程序，供控方（一）就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在

有陪审团的刑事审讯中作出的无须答辩判定提出上诉，以及（二）就原

讼法庭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六条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由三名法

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所作出的无罪裁决或命

令，提出上诉，以填补现时刑事上诉制度的法律空隙，避免可能造成的

司法不公。  

 

无须答辩判定的上诉机制  

 

背景  

 

  首先，我简介无须答辩判定的上诉机制的背景和立法建议的主要内

容。在原讼法庭有陪审团的刑事审讯中，法官与陪审团扮演不同的角

色。法官就法律问题作出判断，包括被告人在控方所举证据下是否须要

答辩，并就法律原则向陪审团提供指引；陪审团则对案件的事实作出裁

断，及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倘若法官在审讯中作出被告人无须答辩的

判定，并指示陪审团宣告被告人无罪，被告人便会获判无罪释放。在现

时的刑事上诉制度下，控方无权就原讼法庭法官作出的无须答辩判定提

出上诉。即使判定明显有错，基于该判定而获判无罪释放的被告人不能

再次受审，这会造成不能逆转的司法不公。  



 

  去年（二○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诉法庭处理律政司司长就三

宗国际贩毒案的被告人被裁定无罪后转交的法律问题时，裁定原讼法庭

法官所作出的无须答辩判定犯错，指出有关法官不当地取代了陪审团的

职能，在陪审团考虑案情之前错误地撤回了案件。然而，因现时没有法

定程序供控方就原讼法庭法官所作出的无须答辩判定提出上诉，已获判

无罪释放的被告人不能再次受审，造成了严重的司法不公。  

 

  上诉法庭观察到有迫切需要改革这方面的法例条文，并表示若香港

采取英国类似的措施，显然有相当大的好处。  

 

  原讼法庭所审理的刑事案件均涉及最严重的罪行。在仔细考虑上诉

法庭的判决、英国相关的上诉机制及持份者的意见后，政府建议透过

《条例草案》订定无须答辩判定的法定上诉程序。  

 

主要内容  

 

  以下是无须答辩判定的上诉机制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赋予控方权利，可就原讼法庭在有陪审团的刑事审讯

中所作出的无须答辩判定提出上诉。  

 

  《条例草案》订明无须答辩判定的上诉机制并不适用于根据《香港

国安法》第四十六条审理的案件。原讼法庭在该等案件中所作出的无须

答辩判定是会引致无罪的命令的法律事宜，控方可根据建议的《香港国

安法》第四十六条的上诉机制，就无罪的命令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

诉。  

 

  在无须答辩判定的上诉机制下，控方必须得到原讼法庭或上诉法庭

的许可，方可作出上诉。除了无须答辩判定外，控方亦可申请就该案件

中与上诉所牵涉的罪行有关的其他判定一并上诉。在上诉待决期间，有

关无须答辩判定会暂时无效。为了保障被告人，控方在提出上诉时，必

须作出保证，如果控方未能取得上诉许可或放弃上诉，被告人必须获判

无罪。为了减少延误，法庭有权加快上诉的程序，而不受上诉影响的罪

行的法律程序可继续进行。  

 

  上诉法庭只有在信纳无须答辩判定涉及法律上或原则上的错误的情

况下，才可推翻或更改该判定。一旦上诉法庭确认无须答辩判定，则须



命令被告人获判无罪。  

 

  为防止陪审团受到影响及被告人因负面报道而蒙受不利，以确保审

讯的公平公正，《条例草案》对关乎上诉的法律程序而作出的报道施加

限制。当案件相关的法律程序完毕后，报道限制便被解除。法庭可以视

乎案件的情况，放宽报道限制。  

 

《香港国安法》第四十六条的上诉机制  

 

背景  

 

  接下来，我会简介《香港国安法》第四十六条的上诉机制的背景和

立法建议的主要内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在原讼法庭有两种审讯方

式。第一种审讯方式是由一名法官会同陪审团审理，陪审团无须就其裁

决给予理由。另一种审讯方式是，如律政司司长根据《香港国安法》第

四十六条发出证书，案件便须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

审判庭审理，而审判庭会就裁决给予理由，情况与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

由专业法官审理的刑事案件一样。  

 

  根据现行法律，在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如果法官

或裁判官作出的无罪裁定犯了法律上的错误，控方有权以案件呈述方式

提出上诉。不过，现行法律却不容许控方就原讼法庭由三名法官组成的

审判庭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时所作出的无罪裁定向上诉法庭提出

上诉。这是一个异常情况，可能造成司法不公。  

 

  就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而言，错误的无罪裁定可能会引起极为严重的

后果。为秉行公义，以及让司法机关妥为履行《香港国安法》下的职

责，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必要赋予控

方上诉的权利，使上诉法庭有机会检视，并在有理据时纠正审判庭犯下

的任何法律错误，包括推翻错误的无罪裁定。  

 

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有关《香港国安法》第四十六条的上诉机制的部分，

主要是以《区域法院条例》第 84 条及《裁判官条例》第 105 条所订的案

件呈述上诉机制为蓝本。新的上诉机制不会适用于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

审理的案件，不论是否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案件呈述上诉只可关于法律事宜。根据案例，法律上的错误包括任

何合理的法官在考虑适当因素并正确引导自己后都不可能得出，有悖常

理的结论或对事实的裁断。  

 

  在控方上诉待决期间，须维持被告人的现状，以免使上诉变得无意

义。因此，《条例草案》赋予审判庭及上诉法庭权力，命令将被告人或

答辩人羁留扣押，或准予其保释。由于上诉所涉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案件，是否准予保释，应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考虑。  

 

  如果上诉法庭信纳有充分理由干预无罪裁决或命令，则必须推翻该

裁决或命令，并指示恢复审讯或将答辩人重新审讯，否则就须驳回上

诉。上诉法庭也可作出其认为适合的一切必要及相应的指示。根据过往

经验，按情况所需，上诉法庭的指示可以包括指示下级法院裁定答辩人

有罪，并判处相应刑罚。  

 

咨询工作  

 

  今年一月和四月，我们分别就无须答辩判定的上诉建议和《香港国

安法》第四十六条的上诉建议征询了不同持份者，包括法律专业团体及

法律学院等，并于二月和五月征询了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意

见。整体来说，大多数回应者和事务委员会均支持两项立法建议。  

 

结语  

 

  《条例草案》订定的两项新的上诉机制属程序性质，只适用于立法

修订生效后所作出的判定、裁决或命令，不会有追溯力。《条例草案》

对法院行使的独立审判权以及被告人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均没有任何不

利影响，也不抵触一罪不能两审的原则。  

 

  我谨此陈辞，恳请议员支持《条例草案》。  

 

  多谢主席。  

  

完  

2023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  

 


